
 
 

關於 2010 年度股東大會增加臨時提案的補充通知 
 
 
 
 
 
 
 
 
 

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本公司＂）董事會（以下簡稱“董事會＂）收到

《關於資本公積金轉增股本的提案》。董事會認為：該股東提案屬於股東大會職權範圍，

有明確的議題和決議事項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本公司章程有關規定，及應將該臨時提案

列入本公司 2010 年度股東大會由公司的股東審議。經修訂 2010 年股東周年大會通告、

經修訂代理人委任表格及通函(含有關提案的事項)將儘快向股東發出。 
 

 
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本公司＂）董事會（以下簡稱“董事會＂）於 2011 年

4 月 13 日發出《2010 年股東周年大會通告》，擬於 2011 年 5 月 30 日在上杭總部召開本公司

2010 年度股東大會。  
 
2011 年 5 月 5 日，董事會收到來自股東新華都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於 2011 年 5 月 5 日

持有本公司股票 1,634,576,071 股，佔本公司股份總數的 11.24%）提交的《關於資本公積金轉

增股本的提案 》（“提案＂），其內文如下，提案陳述除分派股息預案外，建議將公司資本

公積中數額為人民幣 727,065,455 的資本公積金，轉為 7,270,654,550 股的每股為 0.1 元人民幣

的股票，以 2010 年 12 月 31 日的總股本 14,541,309,100 股為基數，每 10 股普通股轉增 5 股

新普通股派送股東(“2010 年紅股”)。  
 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《公司法》第 103 條規定“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 3％以上股份的股東，

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十日前提出臨時提案並書面提交董事會；董事會應當在收到提案後二日

內通知其他股東，並將該臨時提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。臨時提案內容應當屬於股東大會職權

範圍，並有明確的議題和具體決議事項。＂及本公司章程第 68 條規定“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

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總數 3%以上股份的股東，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前 20 日提出臨時提案並書

面提交董事會，董事會應當在收到提案後 2 日內通知其他股東或在距離原定股東大會日期 14
天前向全體股東發出通函及公告，並將該臨時提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。＂董事會認為：該股

東提案屬於股東大會職權範圍，有明確的議題和決議事項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本公司章程有

關規定，及應將該臨時提案列入本公司 2010 年度股東大會由本公司的股東審議。  
 
除上述事項外，董事會於 2011 年 4 月 13 日發出的《2010 年股東周年大會通告》中列明的其

他事項均未發生變更，各股東應注意，該通告所提及的記錄日期(2011 年 5 月 30 日)只適用於

收取 2010 年度末期股息的權利及有關公司 2010 周年股東大會投票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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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 2010 年紅股提案於本公司周年股東大會獲批准，本公司將另行通知有關派送 2010 年紅

股的停止過戶日期和有權收取 2010 年紅股的記錄日期。 
 
經修訂 2010 年股東周年大會通告、經修訂代理人委任表格及通函(含有關提案的事項)將儘快

向股東發出。 
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 

 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
 
 
中國，福建，2011年5月6日 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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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關於資本公積金轉增股本的提案 

 

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： 

獲悉公司董事會建議公司2010年度股利分配預案為：以2010年12月31日的總股本

14,541,309,100 股為基數，每10股派發現金紅利人民幣1元（含稅），結餘未分配利潤結轉

下年度分配。公司自2003年在香港上市以來，每年均保持了較高的分紅派息率。2010年度，

公司按國際會計準則計算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利潤為4,812,664,513元，按中國會計準則

計算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利潤為人民幣4,827,916,726元。按孰低原則，加以前年度未分配

利潤5,237,398,194元，本年度可供股東分配的利潤為人民幣10,050,062,707元。公司資本公

積金餘額達9,377,131,118元。我們理解公司的發展需要投入巨額的資金，但股東投資也應得

到相應的回報。 

為此,我司在同意以上現金分紅預案的同時，另對公司2010年度的利潤分配提出其他建

議。我們的提案是： 

除分派股息預案外，建議將公司資本公積中數額為727,065,455元的資本公積金，轉為

7,270,654,550股的每股為0.1元人民幣的股票，以2010年12月31日的總股本14,541,309,100 

股為基數，每10股普通股轉增5股新普通股派送股東。 

此提議分配後公司仍可留有85億以上的現金和86億以上的資本公積金，已充分考慮到公

司未來的發展，且公司正常生產產生的現金流也相當可觀，完全可以滿足公司業務發展的需

要。 

請公司董事會予以重新考慮有關分配事項，並將本提案提交年度股東大會審議。 

特此致書！ 

 

 

股東：新華都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2011 年 5 月 5 日 

 
 


